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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产交付与所有权转让制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动产交付与所有权转让，是一种对动产交付制度和
动产所有权转让制度进行关联性考察的理论研究。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对动产交付的研究，来获致对
交付及与之相关的动产所有权转让制度的进一步理解。之所以将此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以下
背景和研究意义。首先，在一个依靠巨大商品洪流维系其生存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动产交易的重要性
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动产交易中，动产所有权转让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形式。因此，要保证一国
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一国法制上就必须有相对比较完备的动产交易制度，尤其是要有比较完备的、
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动产所有权转让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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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通过占有辅助人或占有媒介人实现交付　　（1）出让人本人将标的物交付给受让人的占有辅助
人或受让人指定的将为其媒介占有的人的情况。前者如出让人将标的物交付给受让人的雇员或保姆的
情况，后者如出让人依受让人的指示将标的物交给受让人拟将该物交由其保管、租用、借用之人的情
况。　　（2）出让人的占有辅助人或占有媒介人（物的现保管人、承租人或借用人等）依出让人的
指示将标的物交付给受让方（受让人本人、占有辅助人或将为受让人媒介占有之人）。这里所包括的
情况非常多样，大体有：第一，出让人的占有辅助人依出让人的指示将标的物交付给了受让人本人或
其占有辅助人的情况。例如，甲在与乙签订了买卖某电脑的合同之后，指示其保姆将该电脑交付给乙
或乙指定的保姆的情况。第二，出让人的占有辅助人依出让人的指示，按受让人的要求，将标的物交
给了受让人的占有媒介人的情况。例如，乙在与甲签订了买卖某电脑的合同之后，又与第三人丙达成
了以该电脑为标的的租用合同或保管合同的情况，在此情况下，若出让人甲的保姆依出让人的指示，
按受让人的要求将该电脑交给了丙，则依然构成现实交付。第三，出让人的占有媒介人依出让人的指
示将标的物交付给受让人或其占有辅助人的情况。例如，甲将其交由第三人丙保管、租用的某电脑出
卖给乙，然后丙按照甲的指示将该电脑交给了乙本人或乙指定的占有辅助人的情况。第四，出让人的
占有媒介人依出让人的指示将标的物交付给受让人的占有媒介人的情况。例如，甲将其交由第三人丙
保管或租用的某电脑出卖给乙，乙在取得该电脑占有之前，又与丁达成了以该电脑为标的的保管合同
或租用合同的情况，在此情况下，若丙依甲的指示，按乙的要求将该电脑交给了丁，依然构成现实交
付。（3）出让人通过指示其占有辅助人将来遵从受让人的指示的方式也可实现现实交付。例如，出
卖人甲将其公司财产和所有业务转让给了乙，他将此事告知了所有出差中的职员，并指示他们今后按
乙的指示行事。出差中的职员使用的公司电脑也因此转让给了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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